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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城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

第十八次会议文件（一）

关于东城区 2023 年决算的报告

东城区财政局局长 贾 邦

2024年 6月 27日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我受东城区人民政府

委托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东城区 2023年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3年区级决算总体概况

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。在市委

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，

区政府认真落实区人大的有关决议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

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，知难而进、知重负重，

克服各种不利因素，加速“崇文争先”、做实“六字文章”，全

区各项事业稳步前行。

2023年，东城区决算情况总体平稳，与 2024年初东城区十

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行情况基本一致。“三本预算”

具体决算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平衡及收支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

图表一：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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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用于平衡的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 3,854,735万元，

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,005,018万元，增值税“五五分成”税

收返还 241,545万元，市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695,324万元，

市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336,989 万元，上年专项结转资金

365,405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,900万元，调入资金共计

198,554万元，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0,000万元。

2023年，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使用 3,854,735万元，其中：一

般公共预算支出 2,922,518万元，上解市财政支出 575,557万元，

专项资金结转下年 345,392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 11,250万元，安

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8万元。

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。

2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

2023年，东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,005,018万元，为

预算的 100.0%，同比增长 8.4%。

图表二：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图（单位：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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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三：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图（单位：万元）

部分税种完成情况如下：

增值税完成 592,804万元，为预算的 111.1%，同比增长 43.9%。

超额完成预算主要是：2022年实行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，

同期增值税基数较低，本期增值税收入呈现政策性回补，增长速

度较快。

企业所得税完成 567,832万元，为预算的 101.6%，同比增长

6.5%。超额完成预算主要是：我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，推动重点

企业大额股权转让事项转至京内结算，财源建设成果逐步显现，

有力带动企业所得税增收。

个人所得税完成 130,344 万元，为预算的 87.5%，同比增长

1.3%，未完成预算主要是：国家出台个人所得税优惠新政，税收

减免力度持续加大，个人所得税收入不及预期。

房产税完成 242,432万元，为预算的 95.2%，同比增长 3.9%。



- 4 -

未完成预算主要是：一是受房地产市场行情低迷影响，作为房产

税计征依据的楼宇租金收入有所下降；二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

欠税，房产税收入未达预期规模。

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等其他收入完成 67,595万元，

为预算的 113.0%，同比下降 40.2%。其中：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

偿使用收入完成 62,403万元，同比下降 40.8%，下降较多主要是

2022年存在大额一次性非税收入因素，同期基数较高。

2023年，东城区财政收入质量不断提升，税收收入占比由上

年的 92.7%上升至 94.9%，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。

图表四：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种结构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主要行业完成情况：

2023年，金融业、房地产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租赁和商务服

务业共完成各项税费收入 1,368,050万元，同比减收 10,886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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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降 0.8%，占东城区收入总规模的 68.2%，重点行业财政收入支

撑作用稳定。

图表五：2023年东城区主要行业税收完成情况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金融业有所下降，主要是受宏观经济波动及房地产市场下行

影响，我区金融业部分头部企业出现业务规模缩减、经营业绩下

滑等情况，出现大额减收。

批发和零售业小幅下降，主要是：一是本期部分电商企业销

售状况不佳，营业收入较同期有所下滑。二是该行业部分头部企

业流失，造成一定减收。

房地产业小幅增长，主要是同期部分企业销售滞缓、资金紧

缩，行业下行趋势明显，同期基数不高，本期部分企业缴纳大额



- 6 -

股权转让所得税等，带动行业小幅增长。
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明显，主要是我区加大招商引资工作

力度，部分企业大额股权转让所得税转至京内结算，财源建设成

果逐步显现。

3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

2023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,922,518万元，同比增加

423,381万元，增长 16.9%。

图表六：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构成图（单位：万元）

部分支出科目完成情况如下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9,172万元，同比下降 21.4%，主要是拨

付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，下降较多的原因是 2022年同期拨付各类

防疫项目资金。

教育支出 551,792万元，同比增长 0.8%，主要是用于保障教

育系统正常运转，支持建设学校扩班改造、建设智慧校园等。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3,613万元，同比增长 59.6%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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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拨付文化场馆正常运转经费，增长较多的原因是本期一次性

拨付中轴线申遗项目资金 1.7亿元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08,086万元，同比增长 56.1%，主要是

拨付两节慰问专项经费，落实各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贴。增长

较多主要是：一是提前拨付退役安置项目资金及居民供热补贴等

项目支出规模较大，二是社保基数调标使得养老保险等项目支出

增长较大。

卫生健康支出 317,581万元，同比增长 2.1%，主要是落实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、卫生防病、妇幼保健等专项经费，结算上期防

疫支出项目尾款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及收支情况

1.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

图表七：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图

2023年，用于平衡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为 199,277万元，

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43,331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 38,066万

元，市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7,761万元，调入资金 119万元。

2023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使用 199,277万元，其中：政

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5,362万元，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7,091万元，

专项上解市财政支出 1,229万元，专项资金结转下年 45,595万元。

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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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情况

2023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43,331万元，同比增收

130,345万元，全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。增长的主要原因

是北京市返还我区王府井地区土地收益 93,000万元、青龙胡同土

地储备项目开发成本 14,346万元和马圈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地开

发成本 36,207万元等。

3.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情况

2023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95,362万元，主要投向为：

一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2,754万元，主要是拨

付土地项目成本和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；二是彩票公益金安排的

支出 12,813万元，主要是市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，重点用于支

持青少年冬季运动项目、体育场地设施建设、老年人福利补贴等

项目；三是政府专项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 19,795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平衡及收支情况

1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平衡情况

图表八：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图

2023年，用于平衡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力为 8,270万元，

其中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,923万元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

出 4,326万元；调出资金 1,854万元；结转下年 2,090万元。

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收支平衡。

2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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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7,923万元，为预算的

128.2%。主要是：一是区属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增加，上缴收益增

长 1,281万元；二是东方信达公司因企业重组权属企业利润变动

及超额分红，收益增加 131万元；三是建远公司收益超过预期，

超收 331万元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情况

2023年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4,326万元，为预算的

92.6%，全部为资本性支出。主要投向为建远公司重组后增资、

天街集团下属公司增资。

二、2023年区级决算基础情况

（一）上年专项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存量资金盘活情况

上年一般公共预算专项结转资金年初共计365,405万元，2023

年使用 365,405万元。主要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央属文物腾退保护

利用专项经费 50,000万元，城市更新补助资金结转 18,670万元，

转移支付结转教育卫生系统 28,873万元，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补

助资金结转 11,618万元等。

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结转资金年初共计 38,066万元，主

要包括：一是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贴息 32,786万

元；二是公租房、廉租房租金补贴 4,663万元。

2023年，盘活各类存量资金 139,728万元，其中：收回存量

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39,609万元，主要用于全区基本运行保

障、上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区级补助资金、消化以往年度借

垫款、支付疫情防控尾款及“疏整促”等重点项目；收回存量资

金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119万元，主要是街道应交回的彩票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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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结余。

（二）2023年专项结转下年情况

2023年，一般公共预算专项结转下年共计 345,392万元，比

2022年减少 20,013万元，同比降低 5.5%。主要包括：基建项目

转移支付资金 104,810万元，城市更新类转移支付 19,334万元，

财源建设转移支付 23,844 万元，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类资金

17,314万元，首都环境建设市级重点项目类资金 17,010万元等。

结转的主要原因：一是部分项目属于持续性项目，实施工期长；

二是目前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进行权责发生制列支及账务处

理，部分已拨付到单位但没有形成实际支出的资金，按要求应进

行结转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结转 45,595万元，比 2022年增加 7,529

万元，同比增长 19.8%。主要包括：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

32,786万元，彩票公益金类转移支付 2,619万元，基建工程类项

目资金 1,623万元等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结转 2,090万元。主要包括：市级转

移支付结转 347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超收 1,743万元，主要

原因是区属国企收入增加。

（三）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情况

2023年，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共计 355,097万元，较上

年减少 3,614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 336,989万元，较 2023

年预算报告的 176,760万元增加了 160,229万元，增加的转移支付

主要是基本建设区级项目补助资金 118,634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

算 17,761万元，主要是市财政下达的彩票公益金、基本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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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等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347万元，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

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。

2023年，市财政下达的一般转移支付项目中按专项管理的资

金共计 451,699万元，主要包括城市更新补助资金、促进教育事

业均衡发展资金、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经费补助、“疏整促”专项

行动资金、支持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转移支付资金等。

2023年，市财政下达再融资一般债券 10,000万元。

（四）预备费使用情况

按照《预算法》的规定，2023年安排预备费 30,000万元，实

际支出 30,000万元，主要是拨付应急保障工作经费、少数民族低

保群众春节临时生活补助经费等民生应急项目。

（五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变动情况

2022年末东城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,992万元，2023年

初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,900万元，当年超收财力 18万元，2023

年末东城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10万元。

图表九：2023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变动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 目 序 号 金 额

一、2022 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 1,992

二、2023 年初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金额 2 1,900

三、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超收金额 3 18

四、2023 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=1-2+3 110

（六）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

2023年，政府采购预算 230,283.12万元，实际政府采购金额

222,442.94万元，节约资金 7,840.18万元，资金节约率为 3.4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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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集中采购 22,636.15 万元，分散采购 199,806.79 万元。全

年货物类采购 26,403.95 万元、工程类采购 93,329.15 万元、服务

类采购 102,709.84 万元。其中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金额为

95,111.04 万元，占实际采购金额的 42.76%。

（七）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

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总支出 2,968.98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支出 67.93万元，占“三公”经费总支出的 2.29%。公

务接待费支出 3.0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0.10%。公务用车购置费支

出 787.2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6.51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

2,110.8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71.10%。

图表十：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图（单位：万元）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使用情况

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支出 67.93万元，主要是防控政策调整

后，招商引资、外出交流情况有所增加。

2、公务接待费使用情况

公务接待费支出3.03万元，主要是用于对外交流和招待外宾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使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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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购置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支出 2,898.02万元，

同比增加 475.45万元。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经费支出 787.22万元，

同比增加 0.7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,110.80万元，同比增

加 28.64%。

（八）政府债务情况

2023年，东城区严格落实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，充分发挥政

府债券在稳增长、扩投资、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强化底线

思维，积极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。全年共还本付息 5.4亿元，其

中还本 1.13亿元，为一般债务；付息 4.27亿元。共发行再融资债

券 1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本金，其余本息 4.4亿元由区财政统筹财

力偿还，已足额上缴市级，无违约风险。

截至 2023年底，东城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140.89亿元，未超

过北京市下达我区的当年政府债务限额 143.16亿元。其中，一般

债为 78.69亿元，主要包括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 29亿元、直

管公房简易楼解危排险腾退和环境改善项目 14.14亿元、东城区

申请式改善项目 6.96亿元、“城中村”改造及区内市政道路改造

项目 6.2亿元、西忠实里环境整治项目 5亿元、朝阳区豆各庄对

接安置房项目 5亿元、天坛东里 1-8号楼简易楼腾退项目 4亿元、

东城区架空线入地及规范梳理工程 3.45亿元、东城区老旧小区综

合整治项目 2.7亿元、东北二环路机场联络线周边“城中村”环

境整治项目 1亿元、直管公房解危排险项目 0.66亿元、标准租私

房腾退贷款项目 0.58亿元。专项债为 62.11亿元，主要包括中心

城区环境整治——东城区宝华里项目 60.65亿元、金鱼池二期西

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.46亿元。外债为 991万元，全部为环天坛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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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集中供热及锅炉改造项目。

（九）政府设立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

截至 2023年底，东城区已成功设立 2支子基金，一是东城区

智能金融产业发展基金，已完成首期实缴出资 0.1亿元，撬动社

会资本 0.4亿元，已投资 0.4亿元；二是东城区“文菁”文化+产

业基金，引导基金已完成首期实缴出资 0.13亿元，撬动社会资本

0.39亿元，目前正在对接意向企业。

（十）预算绩效情况

2023年，绩效管理工作紧紧围绕预算管理主要环节，全年开

展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11.07亿元，持续优化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结

构，为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提供有力支撑。一是持续推进成本

预算绩效管理改革。将成本分析扩展到政府职能运转领域。二是

稳步推进常规绩效评价工作。全年共开展 15 个事后绩效评价工

作，推动绩效评价在保障和改善民生、促进产业发展、完善财政

制度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三是探索事前绩效评估新模式，加快

事前评估与评审工作相结合。

三、落实区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决议和审计意见工作措施

（一）2023年预算决议落实情况

2023年，区政府认真落实区人大的有关决议，全面提升财政

资源配置效率、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管理使用效益，集中财力保

障重大战略、重要任务实施，坚持政府过紧日子，坚持保障和改

善民生，做到“小钱小气、大钱大方”，积极推动经济整体回升

向好。全年预算执行情况较好，顺利完成东城区十七届人大三次

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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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稳中求进，财政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

一是招优引强聚力聚能，精准服务助力发展。强化财源建设

机制保障，创新升级“518”财源建设及“332”重点行业收入管

理方案，探索建立异地经营企业工作机制，不断充实机制手段“工

具箱”。坚持“财源建设+产业规划”统筹管理，结合我区产业组

团及园区功能定位，通过招商引资、鼓励区内企业扩大业务等方

式，靶向招商吸引优质企业，将财源建设与产业规划一体推进。

2023年，东城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00.5亿元，实现历

史新突破。

二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，厚植市场发展沃土。发挥政府采购

政策引导功能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、预留中小企业采购份额、

推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，切实为中小企业发展助力增效。持续推

进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，在公开招标领域实现全流程电子化，比

例排名全市第一；成功落地北京首例非招标全流程电子化政府采

购项目，争当“排头兵”，加速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。全市率先

提出“集中带量采购结果应用理念”，落地区级首例政府集中带

量采购项目，着力建立集中带量采购“东城品牌”。2023年我区

采购本国货物、工程及服务 22.17亿元，全年中小企业项目金额共

计 18.28亿元，占采购总金额的 82.16%，授予小微企业总额 11.18

亿元，占采购总金额的 50.26%。

三是对企服务走深走实，坚持政策服务并重。关注重点财源、

潜力财源和风险财源，压实压紧企业走访工作，推动企业落地新

设机构、落地投资项目，确保企业服务成效。研判分析前期受疫

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，聚焦文化旅游、商务批零等消费类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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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逐户走访，一对一做好服务，增强企业粘性，及时回应企业

诉求，稳定企业在我区发展信心。坚持优化服务与政策支持并重，

持续密切跟进重点存量企业、新落地企业的经营情况，及时了解

企业诉求并提供针对性政策扶持，审批拨付各类产业政策资金 8.9

亿元。

2.以进促稳，支出管理迈上精细化台阶

一是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防范财政风险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“三保”支出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，牢固树立底线思

维，坚持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在财政支出安排中的优先顺

序。足额及时安排全区“三保”领域支出，确保各项民生政策、工

资津贴政策落实到位，牢牢守住基层“三保”底线，保障政府有效

履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。

二是紧盯急难愁盼，保障民生福祉。持续提高资金安排的“民

生含量”，不断增强政策举措的“民生温度”。落实市区各项促进

就业政策，获评北京市充分就业区。下达就业补助资金 1,765万元，

主要用于公益性岗位补贴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推动高质量教育

体系建设，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学位供给，积极争取市级资金

5,238万元专项用于中小学学位建设。支持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

化，拨付资金 2,586万元用于“双减”校内提质工作，加快形成

具有东城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。落实发放住房租赁补贴，结合

困难家庭住房情况综合施策，向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发放各类住

房租赁补贴 18,700万元，每年惠及困难家庭 7000余户，切实提

升困难群众在基本住房保障领域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三是推进城市更新，打造城市品牌。打造皇城景山三期成为



- 17 -

全市首个片区式综合性更新试点，已超额完成 1000户退租任务，

腾退整院 133个，为推进文物修缮、风貌保护、环境提升和产业

导入创造了良好条件。推进中轴线核心遗产点整治提升工程，统

筹90,178万元完成国家话剧院高层住宅楼项目、五八二电台项目、

天坛医院旧址拆除等重点任务。安排资金 494万元开展违规电动

三四轮车淘汰治理，营造更为安全、畅通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3.先立后破，资源统筹实现大幅度提升

一是增加资金来源，多渠道统筹可用资源。积极争取上级资

金，为核心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支撑。2023年争取转

移支付资金 115亿元，有力保障城市更新、教育事业发展，首都

环境建设、疏整促工作及各类民生保障工作向纵深推进。联动“三

本预算”，增强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

预算的有效衔接，充分发挥政府性基金对收入管理的积极作用。

通过收回王府井地区、青龙胡同土地出让收益，新增再融资债券，

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，以最大力度统筹近二十亿元用于平衡区级

预算及落实经责审计整改要求，有效缓解我区收支紧平衡压力。

二是减少成本支出，全方位建立节流约束。将过紧日子成为

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原则。继续削减一般性支出，做好重

大决策、重大项目、重大任务支出保障。深入开展全区人员经费

分析，研究制定压缩人员经费、降低财政供养比的有效措施，清

理过高承诺和过度保障，力争财政供养比等绩效指标趋于全市主

城区平均水平。严控 “三公”经费等支出规模，腾挪宝贵资源到

紧要处、关键处。

三是加强资产管理，深入盘活国有资产。加快推行房产“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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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仓”管理机制，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在管在用房屋资产纳入东

城区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管理系统，明确低效房产处置路径。统筹

平衡区内南、北发展布局，推进南部政务服务区建设，带动南城

发展。深入挖掘简易楼潜在价值，将腾退后的简易楼用于增补街

道公共服务功能，释放街区活力，实现简易楼再利用。

4.提质增效，资金效益得到全方面发挥

一是优化支出结构。在财力有限的前提下，提高财政资金的

放大效应和政策精准度，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，坚持“有所

为有所不为”。研究探索将直接投入、奖励补贴等传统财政支持

方式向新型支持方式转变，带动社会资本投入，最大限度提升政

策实效。精准谋划政策资金的投入方向，对冲各种不利因素影响，

杜绝大水漫灌、撒胡椒面，集中用于能带来收益的、能撬动社会

资本的、能形成发展集聚的政策支持，杜绝低效无效投入造成的

财政资源浪费。

二是强化绩效管理。坚持内部挖潜，向管理要效能。创新绩

效管理思路，开创“绩效+”管理新模式，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

展格局。落实“绩效+评审”贯通机制，将成本效益理念融入事

前绩效评估中，逐步提升项目评审精准度。联动“绩效+监督”

规范机制，打通信息渠道，联动财政监督力量，做到问效与监督

并举，有效提升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水平。推动“绩效+预算”应

用机制，将绩效评价结果形成的定额标准纳入预算编制环节，压

实绩效结果应用的“最后一步”。

三是严肃财经纪律。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

意见》要求，积极履行财会监督职能，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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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、支撑性作用，当好“铁公鸡”，严肃

财经纪律，坚决防止财政资金“跑冒滴漏”。坚持“定期清理、

限期使用、超期回收”原则，减少财政资金“沉睡”。通过对区

园林系统相关 15 家单位开展财务管理暨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专项

检查、对区发改委及其延伸项目开展 2022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

暨政府投资项目情况专项检查，为财政规范运行和社会平稳发展

保驾护航。

（二）进一步落实 2024年预算决议和区审计意见情况

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五”

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。随着高质量发展政策逐渐发力，社会

预期、市场需求、消费能力存在极大的增长机遇；财源建设成果

不断巩固，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发力，财政收入前景广阔；全面规

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建设取得新成果，绩效

管理更上新台阶。但是也要看到，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、

经济持续回升基础还不牢固、市场需求仍然较弱，财政收入增收

面临诸多制约；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，办好民生实事等重点

领域资金需求大，2024年财政收支“紧平衡”状态还将持续。

根据区人代会在审议 2024 年预算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同

时结合市、区审计部门在经济责任审计、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情

况审计中提出的意见，区政府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高质

量生财聚财，精细化理财用财，以全力做实“六字文章”践行使

命，为不断深化“六力提升”积蓄动能，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

居的新时代首都核心区贡献积极财政力量。

一是扎实落实积极财政政策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。习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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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书记强调，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

重要着力点，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，推动新质生产力加

快发展”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扎实落实积极财政政策，充分发

挥财政在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积极作用，在中短期通过财政

政策调控，实现财政工作与经济工作有机结合；在中长期通过全

面深化改革实现财政工作与高质量发展紧密衔接，加快形成和发

展新质生产力，增强财政造血能力。

二是全力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功能。牢牢把握“看北京首先要

从政治上看”的要求，在加快推进首都功能现代化中履行首善责

任、彰显“东城担当”。持续加强重点地区综合整治，保障重点

项目资金落地生效，通过环境改善和品质提升，营造安全整洁有

序的政务空间环境。进一步健全重大活动常态化服务保障机制，

因时因地制宜，优化资金保障方式。常态化开展央地互访和议事

交流，深入挖掘政策资源、发展资源，促进央地融合共赢、凝聚

发展合力。

三是收入管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以 2023 年攻坚克难的宝

贵经验为基础，从核心区区位优势、重点产业规划、优势产业集

群、财源建设机制创新、潜力企业培育等方面持续发力。稳固重

点税源，统筹财源建设与“服务包”一体推进，不断优化完善服

务机制。倾力支持，精准服务，摸清企业情况、听取意见建议、

扎实分析指标，促成企业稳定长效发展，持续提升收入贡献，再

接再厉锚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目标，着力推动核心区高质量发展。

四是稳扎稳打做好预算编制。兼顾当前和长远，把财政可持

续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健全民生领域投入保障机制，促进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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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、与财力状况相匹配。坚决兜住“三保”

底线，足额安排“三保”预算，科学统筹自有财力和上级转移支

付，优化支出顺序，严格预算执行，强化“三保”保障责任。完

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，以丰补歉、削峰填谷，切实提高财政资

源跨周期配置效率。

五是健全财政资源统筹机制。着力加强资金、资产、资源、

资本四项统筹，提高财政资源“集聚效应”。强化预算统筹、增

量与存量资源统筹、资金与资产资源统筹，财政拨款收入与非财

政拨款收入统筹，增强重点领域财力保障。优化支出结构支持高

质量发展，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保障，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。

六是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。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健全事

前评估机制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，有效运用绩效监控结果，提高

绩效评价质量。用好绩效评价结果，形成评价、反馈、应用、提

升良性循环。完善预算决策机制和程序，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。

预算一经批准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。落实审计整改要求，坚决

杜绝无预算安排支出，实现预算指标对执行的有效控制。健全预

算执行管理体系，持续改进预决算公开，提升公开的及时性、完

整性、规范性和可获得性，保障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2024年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，我们将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区委的坚

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努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，

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东城新篇章！


